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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北京福田戴姆勒汽车有限公司
拟文时间：2022-12-22   15时24分       第1页，共1页

  ■紧 急     □请审阅       □请批注       ■请回复        □请传阅
TO：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FAX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关于2022年供应商费用收取确认函
根据2022年商务合同条款规定，配件公司按2021年11月26日至2022年11月25日的实际入库金额（入库金额-积压件退库金额），收取供应商相关费用（网络管理费、包装费等）。

请贵公司尽快核实确认、签字盖章后，于2022年12月25日前将确认函电子版发至配件公司；2022年12月30日前将确认函原版送至配件公司。根据福田戴姆勒公司统一规定，向各供应商开具增值税发票，发票内容为“修理费”。
若供应商对发票开具内容有异议，需书面函告配件公司原因,配件公司会进行单独沟通处理发票问题。
	代码
	供应商
	2022年实际入库金额（元）
	收取比例
	收取金额（元）

	A1093

	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	3281865.12
	4%

	131274.60 



逾期未回复的，配件公司将按照测算金额在配件货款中扣除，望尽快回复，特此函告。
盖章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：高佳力     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                   

配件公司
2022-12-03
发件（部门）：福田戴姆勒后市场营销公司    审核：董育帆   批准：杨青川 


地址：北京市怀柔区红螺东路21号A103         电话：13693113239
邮编：101509                      E-mail：gaojiali@bfda.cn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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